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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省级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  

 
(豫政〔2009〕51号)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支持开封市、登封市、禹州市、淮阳县、新县、浚县、宝丰县、镇平县等8个第一批省级文化改

革发展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建设,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设立河南省文化改革发

展试验区的通知》(豫文〔2008〕195号)精神,现就支持试验区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支持试验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 

  (一)支持试验区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对试验区艺术表演团体等特殊行业的转企改制实行“新人新

办法、老人老办法”,即在转企改制方案批准日之前,在职在编事业人员改制后保留事业身份和档案工

资,在职期间工资报酬按企业有关规定执行;遇当地事业单位工资调整的,计入本人档案作为计发退休金

的依据,退休时按事业单位标准核发退休金。上述人员不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国家实

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按照新政策执行。已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和职工,

仍按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执行。转企改制方案批准日之后新进人员按企业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执行。 

  (二)加快其他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步伐。对于其他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鼓励试验

区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政策规定,完善相关配套政策,201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转企改制任务。 

  (三)完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时人员退休政策。转企改制方案批准之时未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工作年限满2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含5年)的,或工作年限满30年的人员,本人自愿申

请,经批准在转制时可以提前退休;提前1年以上退休的,增加一级薪级工资。提前退休人员按原事业单

位标准核定养老金。 

  (四)保持对转企改制文化单位的财政扶持。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后,原有的事业费要

按原渠道继续拨付,保持5年不减,以增强转企文化事业单位的市场竞争力。5年后视转制企业提供文化

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另定。 

  (五)深化文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支持试验区率先整合现有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有关行

政执法队伍,随市县政府机构改革组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解决文化市场多头管理问题。 

  (六)深化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改革。省财政2009年一次性对每个试验区各支持1000万元,市、县

(市)各配套500万元。同时吸收部分社会资本,支持试验区建立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加大对商业性和

互助性担保机构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为试验区文化项目提供较大额度担保的担保机构,比照对政

策性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政策,由省、市级财政按不超过1%的比例给予风险补偿。积极培育试验区文化



企业,使其通过主板或创业板上市融资。 

  (七)扶持试验区民营文化企业发展。支持各类社会资本通过合资、合作、独资、参与国有文化单

位转企改制等方式,在试验区兴办各类文化企业,并在项目征地、拆迁、各项建设规费减免等方面与国

有文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鼓励社会力量捐助试验区文化事业和文化设施建设,并按税法规定实行税前

扣除。 

  二、支持试验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 

  (八)支持试验区重大文化产业项目进入各地经省政府认定的产业集聚区,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对

于试验区规划中确定并列入省、市重点项目的文化产业项目,优先保障其建设用地。 

  (九)支持试验区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园区。纳入试验区整体规划并经省政府批准的特色文化旅游园

区,可以比照享受同级产业集聚区的优惠政策。 

  三、加大对试验区的财税扶持力度 

  (十)加大财政投入。试验区财政在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旅游、文物、体育等文化领域的

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国家和省对市、县、乡镇、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扶持资金和国家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优先安排试验区内的建设项目。省财政分配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时,根据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建设规划,适当增加市县文化事业标准支出。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和服务业引导专项资金以补助、贴息、奖励等形式对试验区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倾斜支持。 

  (十一)支持试验区龙头文化企业加快发展。对上缴税收贡献突出的试验区龙头文化企业,可由所在

地政府给予适当奖励。 

  (十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优先将试验区内转制文化单位推荐上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待国家批准后按照税法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试验区内的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美

术馆、展览馆、书画院、文物保护单位等文化单位,在自有场所举办属于文化体育业税目征税范围的文

化活动,取得的第一道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试验区内的文化企业纳税确实有困难的,可依照有关规定

向主管税务部门申请减免其经营用地及房产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四、适当扩大试验区部分经济管理权限 

  (十三)支持各试验区以文化改革发展为突破口,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适当扩大登封等7个县

(市)部分经济管理权限。 

  1.计划直接上报。7县(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中长期规划、专项规划、行业规划以

及各部门的专业计划、业务报表(法律、法规规定由省辖市审查上报的除外),由县(市)有关部门直接向

省有关部门上报、衔接,同时抄报所属省辖市有关部门。省有关部门对7县(市)的计划指标进行直接平

衡,并在其所在省辖市名下以“其中”形式列出。 

  2.项目直接申报。7县(市)需要经过省辖市向省有关部门上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申报投资补助

的建设项目,改由7县(市)有关部门直接向省有关部门申报。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在国家和省审批范

围,不需要省、市两级出资或平衡建设条件的建设项目,比照省辖市权限由7县(市)自行审批、核准或按

规定进行登记备案。 

  3.财政直接结算。根据7县(市)文化改革发展进展情况,3年内逐步实行县(市)财政与省财政直接结

算,具体办法按《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扩大部分县(市)管理权限的意见》(豫政〔2004〕32号)执行。 

  五、加强对试验区文化人才的培养、引进、保护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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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支持试验区与省内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合作办学,举办各类文化专业的培训班、专修班

等,为试验区文化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十五)鼓励试验区面向省内外吸引高层次文化人才挂职担任科技副县(市)长。对试验区引进、招

聘的高层次文化人才,执行我省出台的人才引进各项优惠政策,在家属安置、子女入学、住房及创业平

台等方面为他们提供支持保障。 

  (十六)对区域内的文化专门人才,试验区政府要制定特殊保障措施,充分发挥他们在促进文化繁

荣、传承历史文脉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十七)省成立试验区改革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创意、规划、学术、技术和

政策咨询服务。 

  各试验区政府及省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尽快制定有关配套政策,确保政策落实。 

  河南省人民政府 

  二○○九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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